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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05新闻

北京东城发布社区治理手册
基层治理有了新“标尺”

� � 北京市东城区近日发布《五
力领航———东城区街道（社区）

治理实践指导手册（2021）》，旨
在通过可操作、可量化、要素齐

又有挑战的指标体系，给街道、

社区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提供

自测“标尺”。

“五力”包括协商力、培育

力、行动力、创新力、合作力，指

导手册有 30条举措。
东城区副区长薛国强对“五

力”进行了解释：协商力，是街道

社区协调动员各方参与议事协

商的能力；培育力，是街道社区

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居

民公共精神和责任担当的能力；

行动力，是街道社区带领居民从

参加社区活动提升为参与社区

公共事务的能力；创新力，是街

道社区运用新理念新方法解决

问题、推进治理的能力；合作力，

是街道社区整合资源和各类力

量联动合作开展治理的能力。

前门地区是北京最重要的历

史风貌保护区，但区内基础设施年

久失修，遇到修修补补时，施工单

位有时也会和居民有些小摩擦。

对此，前门街道提出了“民

情恳谈会”的创意。各利益相关

方利用开放性的议事协商空间，

充分表达利益诉求，增加了互信

和理解。以“民情恳谈会”为起

点，前门街道在实践过程中逐渐

形成了三级协商平台贯通的议

事协商工作机制。

如今，类似前门街道这样

“居民关心的事，让居民议起来”

的协商精神，已经成为东城区社

区基层治理的精神内核之一。

在东城区，体育馆街道四块

玉社区设立流动议事厅，创立了

“居民共享家”，把废弃的锅炉房

变身小清新的社区邻里中心；苏

州街打造了“不停车”的最美胡

同；建国门街道由“金牌小巷管

家”组建的西总布胡同自管会，

使胡同成了“有人管、有人护”的

美丽街巷……

这些鲜活的社区治理案例

在《指导手册》中都能看到，在每

个维度都给基层提供了“查漏补

缺”的参照系。

（据《中国青年报》）

� � 全国首家社区动物文明建
设协会登记成立暨社区动物文

明建设经验推广会 9月 19日上
午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会议的

主题是全国首家动物文明建设

社区社会组织的成立、文明养犬

社区自治法治化实践探讨、社区

社区组织备案的政策法律依据

以及运行经验推广。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钱叶芳教授主持会议开幕环节。

海天社区居民委员会城管委员

汪博认为，社区、物业、协会联

动，流浪动物的确少了很多，而

且环境也变得更好，社区也会将

动物文明建设作为一个主要工

作做。野风物业下沙区域总监左

涛认为，养宠问题是每个小区，

也是物业公司现在工作的一个

难点，因为确实生活质量提高

了，但业主自律这一块还是做不

到，动物文明建设协会的成立对

物业这个工作帮助很大，希望每

个小区都有这么一个组织协助

小区管好流浪动物和养犬文明

倡导工作。

在“文明养犬法治化实践

中基层自治的必要性”主题发

言环节，杭州市城市管理局环

境卫生监管处朱燕副处长认

为，社区动物文明建设协会这

样的自治组织，是对政府管理

的非常有益的补充，也是基层

依法治理体系建设的一个探

索，希望能够形成成熟的具有

复制性的创新和实践经验，形

成一些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

以便后续政府部门在基层自治

方面做一些推进推广。同时，她

建议动物文明建设协会在运作

的过程中应当依法依规，比如

抓捕流浪犬是政府的职能，协

会只能协助抓捕，不能越界。

杭州市城管局市容景观中

心市容秩序科高海波副科长对

海天社区动物文明建设协会今

后的工作提出要求，开展宣传活

动，为社区养犬人提供服务，在

免疫、驱虫方面加强沟通。

钱塘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环

卫管理科严建明科长提出三点

意见，一是作为业务主管部门，

肯定是支持这个公益社会组织

配合政府做一些事情，但前提要

在法规允许的一个范围内开展

工作;二是宣传形式要多元化，可
以组织一些公益活动，比如说通

过邀请爱犬人士一起来分享养

犬过程中的一些故事，交流安全

经验;三是要形成合力，在城管局
的行业管理以及街道具体管理

的前提下，一些政府的相关部

门、社区物业以及公益组织甚至

是市民群众个人都能够参与到

这个养犬的管理中来了。

白杨街道办事处

犬类管理负责人施俊

认为，社区常会因养

犬问题发生纠纷，街

道要进行规范。城市

养狗中特别是自繁自

养品种犬猫的现象非

常严重，造成城市里

的狗数量居高不下，

疫情期间更加严重。

现在有了一个社会组

织，街道应该支持，希

望大家共同建设好海

天社区这个试点。

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法治发展与司

法改革研究中心徐

凯讲师认为，不文明

养犬问题以及流浪

动物问题，实际上是城市社会特

有的现象。陌生人社会、流动社

会决定了人的行为与心理：一方

面，陌生人社会中人的心灵孤独

需要寻找动物伴侣。另一方面，

陌生人社会又决定了不规范养

犬行为很难受到舆论的控制。高

速流动的社会必然导致流浪动

物问题不断，高度陌生化社会必

然导致养犬行为难以很好规范。

因此，为了应对社会结构性难

题，必须组织起来。通过组织化

的方式去解决现代社会人的流

动性困境和由此带来的社区动

物问题。

海天社区动物文明建设志

愿者代表朱娟娟分享了海天社

区动物文明建设协会的发展历

程和工作成果，她介绍了在有业

主投诉不文明养犬行为和流浪

动物扰民等情况下海天社区的

人性化做法。因为社区、业委会、

物业缺少人力、精力和专业能

力，海天动文会应运而生，整合

各方资源，汇集了本小区及周边

小区热心业主、流浪动物救助专

业人士、宠物医生等会员团队，

在文明养犬和流浪动物管控中

分工明确、团结协作，确保协会

的工作顺利推进。

“社区社会组织设立的政策

法律解读”环节由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动物法研究所(筹)副所长徐
凯主持。首先由山东大学动物保

护研究中心郭鹏主任发言。郭主

任认为，在处理社区中人与动物

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就需要同时

尊重与发挥人与其他动物的这

种能动性。充分发挥社区自治的

能动性，来配合政府相关部门的

工作并减少职能部门的压力，这

都是未来社区管理的一个重要

发展方向。社区问题是需要社区

来解决的，社区的管理部门与社

会自发的组织就成为这种转化

中的关键角色。海天社区是这种

转化的一个非常好的样板。通过

社区中关注公益问题的人的积

极努力，我们真正实现了大学研

究机构、社区管理机构、政府职

能部门与社会自组织机构的联

合，实现了社区自治管理上的一

个飞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钱叶芳教授全面介绍了社区社

会组织设立的政策法律依据。政

策依据包括《关于改革社会组织

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

序发展的意见》等。法律依据主

要包括地方养犬规定，野生动物

保护法以及新修订的《动物防疫

法》第 30条。钱叶芳认为，设立
动物文明社区社会组织的意义

在于协助政府和基层社区进行

动物文明建设，落实动物文明法

治思想;为动物保护志愿者正名，
弘扬中华慈善文化；维护社区未

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据法制网）

全国首家社区动物文明建设协会在杭州成立


